
事件2026年1月13日 星期二
责编赵伦 美编段逸 校对石春林 07

针对伍先生的情况，云南鉴心律

师事务所刑事综合部主任孙诗莹指

出，根据《云南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三

十五条规定，房屋所有人应当按照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确定的用途使用

房屋，若需改变用途（如车位改仓

储），必须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

变更审批。

本案中，伍先生将地下停车位用

于堆放物品，实质改变了车位的规划

用途。地下停车位的法定功能为停

放车辆，而非仓储。如果伍先生未办

理任何审批手续，构成擅自改变规划

用途。依据《云南省城乡规划条例》

第四十七条规定，擅自改变房屋用途

的，由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可对个人处2000元以上2万元

以下罚款。

此外，如果储物箱堆放物品阻塞

消防通道，还违反《消防法》的规定，业

主将面临消防部门的处罚。在民事方

面，若储物箱影响相邻车位使用（如遮

挡视线、妨碍通行），其他业主可主张

相邻权损害赔偿。

孙诗莹建议伍先生优先选择合规

方式，立即搬离储物箱，向盘龙区城市

管理局提交整改证明（如拆除照片）。

如果伍先生确有短期仓储需求，建议

租赁小区外正规仓库，或可与物业签

订安全协议，向物业申请临时堆放点；

如果有长期仓储的需求，若车位属个

人产权，可尝试向规划部门申请“临时

仓储”许可。

本报记者 江洋 摄影报道

盘龙区一小区业主

车位上装大型储物箱
被城管责令限期搬离

箱门上张贴着限期整改通知书

买了车位但没买车，家里东西多到放不下，于是，家住昆明市盘
龙区某小区的业主伍先生（化名）花费6700元，在自家车位上定制
了一个大型储物箱，用来存放孩子的玩具和自己的收藏品。然而在
使用半年后，1月9日，伍先生被城管部门下达了《调查（询问）通知
书》和《责令停止（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他限期提供相关审
批手续，如不能提供，需限期自行搬离，恢复原样。

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拨通了储

物箱上厂家的联系电话，接电话的

男子向记者详细介绍了产品情况。

“我们在昆明已经做了好几个

小区了，反响都不错。”该工作人员

介绍，他们的产品主要分为两种：一

种是标准款，尺寸是全国通用的，长

4.5米、宽2.2米、高2.2米，正好能放

进大多数标准车位，售价统一为

6800元，包含运费和安装费；另一

种是定制款，可以根据车位的具体

尺寸（比如超大车位或异形车位）进

行调整，甚至可以根据客户需求在

内部设计隔层、书架等，价格则根据

改造难度面议。

当被问及用途时，工作人员表

示，有的客户是做茶生意的，在西双

版纳那边，买这个来存茶叶；有的是

家里书太多，改成移动书柜；有的是

家里杂物多，车位又闲置不用，刚好

拿来当储藏室。

“毕竟房价八九千一平方米，这

个箱子有10平方米，相当于多出一

间房啊。”工作人员介绍道。

伍先生选择了标准款。“当时觉

得很划算，解决了我的大问题。”伍

先生说，安装时厂家派了工人过来，

几个小时就组装好了，且自己跟邻

位的业主打过招呼。

令他没想到的是，刚花几个周

末把储物箱和杂物收拾好，就被下

发了整改通知书。

伍先生在自家车位上安装储物箱涉嫌擅自改变用途

厂商|储物箱有10平方米
相当于多出一间房

1月12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昆明

市盘龙121号路的该小区。在小区地下

负四层，记者找到一个银白色的储物

箱，车位编号为D409。

该箱子占地面积略小于一个标准车

位，稳稳地摆放在黄色标线内，并未占用

旁边车位或公共通道。箱体外观整洁，采

用金属板材拼接而成，边角由钢结构加

固。两扇对开的大门上安装了锁具，门上

贴着一张醒目的宣传海报，上面写着“多

功能车位箱”以及“安放家人所有心头好”

的字样，并印有厂家的联系电话。

箱门上张贴着昆明市盘龙区城市管

理局于2026年1月9日下达的两份通知

书。《调查（询问）通知书》显示，请伍先生

于2026年1月12日携带相关材料到龙

泉执法中队接受调查（询问）。《责令停止

（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明确指出，“因你

涉嫌在地下负四层D409车位摆放集装

箱的行为，违反了《云南省城乡规划条例》

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根据《云南省城乡规

划条例》第四十七条的规定，现责令你立

即停止违法行为，并于2026年1月17日

前改正。具体改正内容及要求如下：限期

内请提供相关审批手续，不能提供请限期

内自行搬离，恢复原样。”

现场|储物箱占地面积
略小于标准车位

面对这两份通知书，伍先生十分无

奈。他告诉记者，这个箱子是他在半年

前特意定制的，原因非常简单——家里

实在放不下东西了。

伍先生打开箱门，向记者展示了箱

子内部，虽然塞满了东西，但摆放得井井

有条。“你看，这里是我小孩玩的玩具，这

些是装修剩下的楼梯、浴缸，还有我学生

时代的书籍和一些收藏品。”伍先生说。

伍先生表示，这个车位是他购房时一

起买的，拥有独立的产权证。由于他没有

买车，车位长期闲置，看着空着的车位和

家里堆积如山的杂物，他觉得非常浪费。

“我也是看到别的小区有业主这么

做，对于家居面积不大的家庭来说很实

用，才联系安装的。”伍先生说。

为了保住这个储物箱，伍先生拨通

了盘龙区自然资源局的咨询电话，得到

的答复是：此前从未有过此类审批先

例。根据规划要求，车位的用途明确为

“停放车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

改变其使用性质。

“对方说箱子属于构筑物，甚至可能

被认定为临时建筑，在车位上放置储物

箱用于储物，改变了土地的规划用途，不

符合相关规定，因此无法办理规划许可

或临时建设许可。”伍先生说。

最终，伍先生打算在本周末自行搬

离该储物箱，将车位恢复原状。

记者从盘龙区城市管理局了解到，

根据现场勘查，该箱体属于擅自设置的

构筑物，且改变了车位的使用性质，因此

依法下达了整改通知。城管部门提醒，

广大市民在使用小区公共区域或自有车

位时，应严格遵守规划用途和相关法律

法规，切勿擅自搭建构筑物，以免造成不

必要的损失。

关于业主在私家车位上安装储物

箱一事，小区物业向记者坦言基层治理

中物业面临的“权责错配”治理困境。

物业方表示，其作为服务企业，

并无执法权，面对业主在私有产权区

域涉嫌违规搭建的行为，仅能履行劝

阻、制止和上报的责任。在该事件

中，物业第一时间对业主的行为进行

了劝阻，且已将问题上报至城管、消

防等部门，但最终搬离与否，取决于

执法部门的认定与执行流程，物业也

因此陷入“前台挨骂、后台催办”的尴

尬境地。

物业方还提到，有关部门行政调

查、认定、下达文书的法定流程耗时较

长，其间物业需承受其他业主关于“不

作为”的投诉压力。

与此同时，储物箱挤占空间、材料

不明的特性，大幅增加了小区的消防安

全风险，物业的上报行为是履行法定的

安全风险报告义务，却往往不被业主理

解，其积极作为也易在舆论中被淡化，

甚至被误读为“踢皮球”。

物业方呼吁，在“尊重私有产权”

与“守护公共安全”的平衡中，需要业

主的理解，更需要执法部门给予及时、

有力的后端支撑，明确统一的执法认

定标准并赋予及时的强制执行力，以

此形成基层治理的闭环。
业主|打算在本周末

将车位恢复原状

物业|上报还是不上报
都不被业主理解

律师|若改变房屋用途
须申请变更审批


